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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东西湖区工程建设招投标投诉举报电话 

 

分类 受理单位 受理部门及联系方式 职责分工 

综合

监管

部门 

区行政审批局（公

共资源交易监督

管理局） 

地址 
武汉市东西湖区七雄路

111 号 
负责协调、监督各行政监

督部门处理投诉。 电话 027-83376257（公管科） 

邮箱 DXHgongguanke@163.com 

各行

业行

政监

督部

门 

区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 

地址 
东西湖区建筑工程质量检

测中心 201 室 

负责受理各类房屋建筑

及其附属设施的建造和

与其配套的线路、管道、

设备的安装项目和市政

工程项目以及其他由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行使

行政监督权的项目招标

投标活动的投诉。 

电话 027-52357058（招标办） 

邮箱 DXHzhaobiaoban@163.com 

区水务和湖泊局 

地址 
武汉市东西湖区东吴大道

1317 号 

负责受理防洪、灌溉排

涝、水土保持、水利枢纽

及其附属设施的建设项

目以及其他由水利部门

行使行政监督权的项目

招标投标活动的投诉。 

电话 
 

027-83383270 

邮箱 DXHswhp@126.com 

区交通运输局 

地址 
武汉市东西湖区临空港大

道 166 号 

负责受理公路、公路桥

梁、公路隧道及其附属设

施，水上、交通运输辅助

业以及其他由交通运输

部门行使行政监督权的

项目招标投标活动的投

诉。 

电话 027-83892790 

邮箱 whsdxhqiti@ 163.com 

区农业农村局 

地址 
武汉市东西湖区吴祁街

11 号 负责受理农业工程等和

农业有关的项目招标投

标活动的投诉。 

电话 027-83891219（项目办） 

邮箱 297968660@qq.com 

 

以上信息按照各部门更新情况及时调整，其他未列明行业公共资源招投标活动

的投诉，根据法律法规规定，由行使行政监督权的相应部门受理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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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东西湖区工程建设招投标投诉处理流程图 
 
 

 

 

 

 

 

 

 

 

 

 

 

 

  

提出投诉 
投标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认
为招投标活动不符合法律法
规规定的，可自知道或者应
当知道之日起 10 日内向有
关行政监督部门提出投诉。 

受理 
行政监督部门自收到起 3个工
作日内审查是否受理。符合条件
的，按照职责受理。 

调查取证和陈述申辩 

行政监管部门处理投诉，有权查阅、复制

有关文件、资料，调查有关情况，相关单

位和人员应当配合。必要时，行政监管部

门可责令暂停招标投标活动。应当听取被

投诉人的陈述和申辩，必要时可通知投诉

人和被投诉人进行质证。需要检验、检测、

鉴定、专家评审的，所需时间不计算在内。 

撤回投诉 

投诉处理决定作出前，投

诉人要求撤回投诉的，应

当书面提出并说明理由。 

撤回投诉不损害国家利益、社

会公共利益或者其他当事人

合法权益的，准予撤回，投诉

处理过程终止。投诉人不应以

同一事实和理由再提出投诉。 

继续调查 

已经查实有明显违法行为的，应当不准

撤回，并继续调查直至做出处理决定。 

处理决定 

自受理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作

出处理决定，书面告知投诉人、被

投诉人和其他有关当事人。情况复

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做出处理决

定的，经本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

适当延长，并告知投诉人和被投诉

人。 

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决定不予
受理，理由告知投诉人。 
 

 

综合监管机构负责协

调、监督。 

对不属于《武汉市公

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

办法》第 22 条规定范

围的投诉，综合监管

部门收到 3 日内移送

行政监督部门。 

行政监督部门在处理

决定之日起 15 日内

将处理结果回复给综

合监管机构。 

异议前置 
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
例》第 22 条、第 44 条、第 54 条规定事
项投诉的，应当先向招标人提出异议，异
议答复期间不计算在投诉期间内。 

线上投诉：登录武汉市公共资源
交易平台电子服务系统我要投诉
（http://ggzyfw.wuhan.gov.cn 
/whggzy/tsjg/763614.jhtml） 

线下投诉：投诉书、
异议证明、身份和利害
关系证明、代理人授权
（如有）等书面材料。 

投诉情况属实，招标投标活动

确实存在违法行为的，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处理。

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投诉缺乏事实根

据或者法律依据

的，驳回投诉。 

 

 

对符合投诉处理条件的，
但是不属于本部门受理的
投诉，书面告知投诉书人
向其他行政监管部门提出
投诉。 




